FAE ek 3 FRAER T
114# B3 % 1 3 %5125
I

T OFmIFA BB TINEE TS E

PG A A S G RFERERG IR A E
%o APt T4

E
B A w4+ A000000001 8 2amI14#117 18P 1T
AR he L 2 A2A o
GERERTRARELZAER

@

=

*\ﬁ%ﬁAZﬁ%%%ﬁﬁjﬂﬁ
A2 A £ 2 JIAF z&‘“%ﬁ%@%?iﬂf‘ (
LKy A yES Fft‘%\‘ LF’E 'flr»/)a %i}%*fi\} E’: 2

LERER o SN B O I RS A Y]

PE s BDIEFRL1EE %4215 % 158 ¢

- I R L 5 o Gl

e 2 Fd o RBEF FEE 0 Al BTEF TR

T o T Bas 0 2 0 o B 56§ 1510 § 758

FBAEFHR o R FECFTOEFLERT > IwF AT

o TR e 2 R R AL G R ER Y LA

bo
T o

=\
F

ot
.
~—
CJO

N

4‘

?;/;‘
2%

P
T,
=

=
¥
|

|

.r-ﬂ N
T

AFEFe 2D | o XY AT 2% X
=3

MEFRA T2 FIER ) A

R WRR R L R L B AR e
?,zuﬁ%$;%%%iﬁaﬁ’jﬁ%ﬁ&”%mﬁﬁ
‘@ﬁi£%§0’54fﬁﬁ%% AESe LA~ RRH g R
FARARKR T FIEEA DR REHSZ20F 0 TR
%ﬁ”muﬂ@fétﬂﬁ% B G (Pi2mi8E §1
HaE ;%ﬁl‘fﬁigaz 457 /ZFm%i/ﬁﬁf:}‘tf‘:{f?'/;%~Fp AL FT

%— 7



%)ogawﬁgéﬁﬁzﬁf’@ﬁmﬁ
B T TR A A R B4 {4 /?’-
PRELE  EEPRIBRFEFLASFTEAAE > LB
BEEEF S PR BB F 2 RARZ A - A LER
FILA 4 5 F R % ADIE F 1 ~ F16IE AT 2 o
S B R B TR A (THEEA) ROAAHA
TR (TAARH ) IR, 299, 9245 5 ¥ 27 A~
FRAEHE S 2 0 LT e A F o d R A
2R B Bt 2 HGENRET R 2% 4 o
§L4 IﬁLp %i‘}?/m? A ﬁ S - 1;:)\31319, 360~ >
Fotg A B AL MR R R FH R RN
&0 HR1,000~2 L 23k RG22 EF
E
H§¢Az~ﬂé*&ﬁﬁﬁ’% ‘ i
DEP AMFHFEFB LY H 2D ARERZIREEFE
A

pi%ﬁ‘ R N TN
Pﬁ)\%uii“%%ﬁﬁ ARV

§£°§?‘%“%ﬁﬁﬁ$$ﬁ<%ﬁﬁfﬁﬁ$
*@ﬁ@ﬁﬁﬂ?’rﬁﬁ‘ﬁpp%ﬁ%ﬁ%%ﬁ
$@%Aﬁrﬂ~$$4ﬁ
R R R AGY AP
a7 (THE %ﬁﬁ> F114#
EQP23p AT T IR HILLE o
F1ET 2 R 0 A FRARL I RiE R E
’ fﬁﬁ‘éﬁ“ﬁlﬁ VAR (T :

F'Q%fa_& ?Eﬁ‘;“%‘%’:‘a 2.Ed >
’ﬁ FIEL o ¥ RAPFE A RARTE B A A W
RBLEA L UL F RS, 689,90

BRGNP (TR AT) TR

04

772*‘)%"23—7_1'% >
£ 7 3K T P R
R
H%¢&i%x
Fom g E
fg 73R 30

7_1%-‘-"';“/\““" Wi

a3
=
.
3
\lﬁ
T3

N

Lol
- W
a

p0

v\‘ 4

SR D

21 & >
P #j“\%l/‘

N \}rﬁ' 375«- i\“\' — a4 =k
W g

o

— ©
P
P
it

N

A
R
-4
Z
&
R
S



2P ~A00002%53F @AM > NEGFA M
FHIE) o A B AT RERE RRAEL S £ 2 )
A AR A 112,000, 000~ -

Efd+ iRE R A FFFRE AR > T35 o 919,3
60~%:F  ARNFFTRE  ReEFg AN HF K7

e~

Ao B ANI4ES 4T 151 %##w’ﬁé%§¢&
2 g N ERBAETLFT IR EZAR
WHER B A4 EI AT B v PR
doit o Bt av114# 1187 li”’%?’]{% 522,950~ o ¥
?z%'—tw VARG AR AT RED, 0405 0 § Bk A 11497 237

ks B 4’#?‘:"1%%@‘%@?&{&*&?’% E & l1l4

ﬁ9”125 rsa“r*?a’ %1?1141271502%{@, e A £ 2T,
9907 i+ 5 B4 & 1 Bt @2 B A e BEs T
00 g 2 14 ~ ™ ;)%‘ BRI F‘ééﬂﬁﬂ”’\”ﬁ"%
NP FH S ARG PR pﬁ*’E‘-A \]E]Eﬂé_fm,&ﬁﬁf”’
MAKAFHETE

e A e &4 EF T o BT & FEAARTIINE B 5T 5
Fj—Lr”\’;i"/' BAEAED B MAFERL2B L A FE A

CRIGFRT T BITRAE AR &

* xR ﬁ:}fé:ﬁc;ﬁ}az&? wbznE . oy IP i 5 %6
%1\%@£pmv A ARHEBAE T LR
5,800%33%"T@114ﬁ/§§@3ﬁ44”ﬁm"&ié%ﬂfIB,S5
#1265 718, BI8% » st e ff & At B B

A B A E '\’»‘Jﬂifég * 1118, 618 53 &
1&3‘? %‘?ﬁ-&’\;‘&%,ﬂ T (#\,%20;%«)%2“13@%ﬁ/
IS NI S '%)“37\4 R Ml B A
& Jf*v?i‘ 79,0007~ » 25~ 5F 9 4G g ’é‘ﬁ”’-ﬁi%@_ﬂii 2

EA A2 19TA SN § B KL 22 F A X
&Jfﬁéé%%g’éﬂ*‘iéﬁfzﬁq—hgp114&9—8ﬂ 3 H AL

N t):

b
i
mj



«s«\-
ﬁﬁl&

w3 % 1141272967557 1§ > B A sRE 0§ 4T
79,000~ > % BEHE o

E# 1 & 0 o dork L G AREST2R > RFMNE A F
ZRALF A B AR/ EL 8 ~ JIFE% & 21,641 2 R
%*%’ﬁ%wﬁwﬁaﬁﬁ@ﬁimw\£@¢4%<&%%
02 AA003 %G a2 FarsE 0 FRR2, 70
6~ FABEGAFVAAE XL HEIRFE S R 2%
%%&%JW¢%44"p4%ﬁiﬁwﬁ%ﬁ41%ﬁ
FFw HeEF AL R A nME  mF R F gl
FE o

v

L S F R o5 O N N NN ) R B F 0
2 FE X RERS R RAEL AL 2 LR R
#112,000,000~ » ¥ R 502 pe st LF'WWP FAE R AT A
AR BENFIEGFOEFIE - F8IELN FA6IF & AT

.
RS v {28532 %Fd 5o MEFARF12 0 BT

@A @I4E11Y 13p 1TRE2 4 -
o2 EX ] 114 & 11 ’ 13 2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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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消債更字第512號
聲  請  人
即  債務人  馮婕即謝馮婕即馮美英


上列聲請人與相對人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等間更生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人即債務人Ａ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自民國114年11月13日17時起開始更生程序。
命司法事務官進行本件更生程序。
　　理　由
一、按債務人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且無擔保或無優先權之本金及利息債務總額未逾新臺幣（下同）12,000,000元者，於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或宣告破產前，得向住所地或居所地之法院聲請更生，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消債條例）第3條、第5條第1項及第42條第1項定有明文。而協商或調解成立者，債務人不得聲請更生或清算；但因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致履行有困難者，不在此限；第75條第2項規定，於前項但書情形準用之，消債條例第151條第7項、第8項亦定有明文。依消債條例第75條第2項規定，如債務人可處分所得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餘額，連續3個月低於更生方案應清償之金額者，即推定有「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又所謂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並不以債務人「不可預見」為必要，消債條例第151條第7項但書規定情形，僅須於法院就更生或清算之聲請為裁判時存在即可，不以協商成立後始發生者為限，並與債務人於協商時能否預見無關。債務人於協商時縱未詳加思考、正確判斷，或可預見將來履行可能有困難而仍冒然簽約成立協商，亦不能據此即認其履行有困難係可歸責於債務人（司法院98年第1期民事業務研究會第24號司法院民事廳消債條例法律問題研審小組意見參照）。法院開始更生程序之裁定，應載明其年、月、日、時，並即時發生效力；法院裁定開始更生或清算程序後，得命司法事務官進行更生或清算程序，必要時，得選任律師、會計師或其他適當之自然人或法人一人為監督人或管理人，復為消債條例第45條第1項、第16條所明定。
二、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即債務人（下稱聲請人）積欠相對人即債權人（下稱相對人）債務總額1,299,924元，曾與最大債權銀行協商成立，但因工作收入不高，尚須照顧小孩，無法依約還款而毀諾，聲請人之毀諾係非可歸責於己之事由。聲請人現為居家清潔派遣人員，平均每月收入約19,360元，扣除每月個人支出及孫女扶養費後，無力清償債務，願提出每月償還1,000元之更生方案，爰依法聲請更生等語。
三、經查：
　㈠聲請人主張其為一般消費者，未從事營業，屬消債條例所定5年内未從事營業活動之消費者，且前未曾經法院宣告清算程序或宣告破產，亦未曾依消債條例或破產法之規定而受刑之宣告等情，有薪資袋、財政部南區國稅局臺南分局111至113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勞保災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明細）、本院民事紀錄科查詢表在卷可憑，堪信為真。聲請人前於95年間與當時最大債權銀行協商成立，嗣未履行經通報毀諾，有聲請人消費者債務清理法院前置調解聲請狀、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當事人綜合信用報告債務清理條例前置協商專用債權人清冊、相對人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富邦銀行）民國114年9月19日陳報狀、聲請人114年9月23日補正狀可佐，堪認為真。
　㈡聲請人主張斯時工作收入不高，尚須照顧小孩，無法依約還款而毀諾等情，依聲請人現每月餘額（詳下述），難認其得履行還款方案，堪認聲請人有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致履行協商成立方案有困難。另依相對人陳報預估對聲請人尚有合計無擔保或無優先權本金、利息債權總額為1,689,903元（含和潤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和潤公司〉預估有擔保債權行使後不能受滿足清償之債權額；滙誠第一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遠揚企業管理顧問有限公司、新加坡商艾星國際有限公司、Ａ００００２股份有限公司未陳報，以聲請人陳報數額計算），是聲請人所負無擔保及無優先權之本金及利息債務總額未逾12,000,000元。
　㈢聲請人主張其現為居家清潔派遣人員，平均每月收入約19,360元等語，固提出薪資袋為證，然依聲請人提出之薪資袋所示，聲請人於114年3、4、7月均有借款扣回，於判斷聲請人之清償能力時，自當以其原應領得之薪資作為計算之基準，始屬合理，是聲請人於114年3、4、7月薪資收入應計回上開扣款，聲請人於114年1至8月平均薪資收入為22,950元。另聲請人每月領有租金補貼5,040元，有聲請人114年9月23日補正狀、聲請人存款交易明細、臺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114年9月12日南市都住字第1141271502號函附卷可稽，爰以27,990元作為聲請人每月固定所得之計算基礎。聲請人名下除100年出廠汽車1輛、以聲請人為要保人之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之保單外，未見有何財產，有聲請人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可憑。
　㈣按債務人必要生活費用，以最近一年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所公告當地區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定之；受扶養者之必要生活費用，準用第1項規定計算基準數額，並依債務人依法應負擔扶養義務之比例認定之，消債條例第64條之2第1、2項定有明文。聲請人主張其個人每月必要生活費用35,800元等語，惟114年度臺南市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5,515元之1.2倍即18,618元，聲請人既已積欠債務，應撙節開支，認聲請人個人每月必要生活費用應以18,618元計算始為適當。聲請人又主張其次女（未滿20歲）涉犯刑事犯罪無法養育孫女，孫女之戶籍資料未記載生父，現由聲請人扶養，每月扶養費9,000元，孫女每月領有經濟弱勢家庭兒童及少年生活扶助2,197元等情，有聲請人次女之刑事判決、次女及孫女戶籍謄本、臺南市政府社會局114年9月8日南市社少婦字第1141272967號函可憑，聲請人主張每月負擔孫女扶養費9,000元，尚屬適當。
　㈤聲請人每月收入扣除支出雖有餘額372元，然審酌相對人富邦銀行於前置調解所提供分8期、利率5%、每月1,641元之還款方案，相對人和潤公司提供分180期、每月4,430之還款方案，及相對人Ａ００３股份有限公司之債務每月須還款2,706元，可見聲請人每月餘額不足以負擔上開清償方案，遑論聲請人除上開債權人外，尚有4家非金融機構債權人之債務須清償，堪信聲請人之債務大於財產，確有不能清償債務之情事。
四、綜上所述，聲請人為消債條例所稱之消費者，有不能清償債務之情事，又所負無擔保或無優先權之本金及利息債務總額未逾12,000,000元，且未經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或宣告破產，復查無消債條例第6條第3項、第8條或第46條各款所定應駁回更生聲請之事由存在，則聲請人聲請更生，應屬有據，自應准許。
五、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13　　日
　　　　　　　　　消債法庭法　官　楊亞臻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不得抗告。
本裁定已於民國114年11月13日17時公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13　　日
　　　　　　　　　　　　　書記官　陳雅婷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消債更字第512號

聲  請  人

即  債務人  馮婕即謝馮婕即馮美英



上列聲請人與相對人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等間更生事

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人即債務人Ａ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自民國114年11月13日17時起開始更

生程序。

命司法事務官進行本件更生程序。

　　理　由

一、按債務人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且無擔保或無優

    先權之本金及利息債務總額未逾新臺幣（下同）12,000,000

    元者，於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或宣告破產前，得向住所地

    或居所地之法院聲請更生，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消債

    條例）第3條、第5條第1項及第42條第1項定有明文。而協商

    或調解成立者，債務人不得聲請更生或清算；但因不可歸責

    於己之事由，致履行有困難者，不在此限；第75條第2項規

    定，於前項但書情形準用之，消債條例第151條第7項、第8

    項亦定有明文。依消債條例第75條第2項規定，如債務人可

    處分所得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餘

    額，連續3個月低於更生方案應清償之金額者，即推定有「

    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又所謂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並不以

    債務人「不可預見」為必要，消債條例第151條第7項但書規

    定情形，僅須於法院就更生或清算之聲請為裁判時存在即可

    ，不以協商成立後始發生者為限，並與債務人於協商時能否

    預見無關。債務人於協商時縱未詳加思考、正確判斷，或可

    預見將來履行可能有困難而仍冒然簽約成立協商，亦不能據

    此即認其履行有困難係可歸責於債務人（司法院98年第1期

    民事業務研究會第24號司法院民事廳消債條例法律問題研審

    小組意見參照）。法院開始更生程序之裁定，應載明其年、

    月、日、時，並即時發生效力；法院裁定開始更生或清算程

    序後，得命司法事務官進行更生或清算程序，必要時，得選

    任律師、會計師或其他適當之自然人或法人一人為監督人或

    管理人，復為消債條例第45條第1項、第16條所明定。

二、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即債務人（下稱聲請人）積欠相對人

    即債權人（下稱相對人）債務總額1,299,924元，曾與最大

    債權銀行協商成立，但因工作收入不高，尚須照顧小孩，無

    法依約還款而毀諾，聲請人之毀諾係非可歸責於己之事由。

    聲請人現為居家清潔派遣人員，平均每月收入約19,360元，

    扣除每月個人支出及孫女扶養費後，無力清償債務，願提出

    每月償還1,000元之更生方案，爰依法聲請更生等語。

三、經查：

　㈠聲請人主張其為一般消費者，未從事營業，屬消債條例所定5

    年内未從事營業活動之消費者，且前未曾經法院宣告清算程

    序或宣告破產，亦未曾依消債條例或破產法之規定而受刑之

    宣告等情，有薪資袋、財政部南區國稅局臺南分局111至113

    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勞保災保被保險人投保

    資料表（明細）、本院民事紀錄科查詢表在卷可憑，堪信為

    真。聲請人前於95年間與當時最大債權銀行協商成立，嗣未

    履行經通報毀諾，有聲請人消費者債務清理法院前置調解聲

    請狀、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當事人綜合信用報告債務

    清理條例前置協商專用債權人清冊、相對人台北富邦商業銀

    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富邦銀行）民國114年9月19日陳報狀

    、聲請人114年9月23日補正狀可佐，堪認為真。

　㈡聲請人主張斯時工作收入不高，尚須照顧小孩，無法依約還

    款而毀諾等情，依聲請人現每月餘額（詳下述），難認其得

    履行還款方案，堪認聲請人有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致履行

    協商成立方案有困難。另依相對人陳報預估對聲請人尚有合

    計無擔保或無優先權本金、利息債權總額為1,689,903元（

    含和潤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和潤公司〉預估有擔保債權行

    使後不能受滿足清償之債權額；滙誠第一資產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遠揚企業管理顧問有限公司、新加坡商艾星國際有限

    公司、Ａ００００２股份有限公司未陳報，以聲請人陳報數額計算

    ），是聲請人所負無擔保及無優先權之本金及利息債務總額

    未逾12,000,000元。

　㈢聲請人主張其現為居家清潔派遣人員，平均每月收入約19,36

    0元等語，固提出薪資袋為證，然依聲請人提出之薪資袋所

    示，聲請人於114年3、4、7月均有借款扣回，於判斷聲請人

    之清償能力時，自當以其原應領得之薪資作為計算之基準，

    始屬合理，是聲請人於114年3、4、7月薪資收入應計回上開

    扣款，聲請人於114年1至8月平均薪資收入為22,950元。另

    聲請人每月領有租金補貼5,040元，有聲請人114年9月23日

    補正狀、聲請人存款交易明細、臺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114

    年9月12日南市都住字第1141271502號函附卷可稽，爰以27,

    990元作為聲請人每月固定所得之計算基礎。聲請人名下除1

    00年出廠汽車1輛、以聲請人為要保人之中華郵政股份有限

    公司之保單外，未見有何財產，有聲請人全國財產稅總歸戶

    財產查詢清單可憑。

　㈣按債務人必要生活費用，以最近一年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

    府所公告當地區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定之；受扶養者

    之必要生活費用，準用第1項規定計算基準數額，並依債務

    人依法應負擔扶養義務之比例認定之，消債條例第64條之2

    第1、2項定有明文。聲請人主張其個人每月必要生活費用35

    ,800元等語，惟114年度臺南市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5,515

    元之1.2倍即18,618元，聲請人既已積欠債務，應撙節開支

    ，認聲請人個人每月必要生活費用應以18,618元計算始為適

    當。聲請人又主張其次女（未滿20歲）涉犯刑事犯罪無法養

    育孫女，孫女之戶籍資料未記載生父，現由聲請人扶養，每

    月扶養費9,000元，孫女每月領有經濟弱勢家庭兒童及少年

    生活扶助2,197元等情，有聲請人次女之刑事判決、次女及

    孫女戶籍謄本、臺南市政府社會局114年9月8日南市社少婦

    字第1141272967號函可憑，聲請人主張每月負擔孫女扶養費

    9,000元，尚屬適當。

　㈤聲請人每月收入扣除支出雖有餘額372元，然審酌相對人富邦

    銀行於前置調解所提供分8期、利率5%、每月1,641元之還款

    方案，相對人和潤公司提供分180期、每月4,430之還款方案

    ，及相對人Ａ００３股份有限公司之債務每月須還款2,706元，

    可見聲請人每月餘額不足以負擔上開清償方案，遑論聲請人

    除上開債權人外，尚有4家非金融機構債權人之債務須清償

    ，堪信聲請人之債務大於財產，確有不能清償債務之情事。

四、綜上所述，聲請人為消債條例所稱之消費者，有不能清償債

    務之情事，又所負無擔保或無優先權之本金及利息債務總額

    未逾12,000,000元，且未經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或宣告破

    產，復查無消債條例第6條第3項、第8條或第46條各款所定

    應駁回更生聲請之事由存在，則聲請人聲請更生，應屬有據

    ，自應准許。

五、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13　　日

　　　　　　　　　消債法庭法　官　楊亞臻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不得抗告。

本裁定已於民國114年11月13日17時公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13　　日

　　　　　　　　　　　　　書記官　陳雅婷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消債更字第512號

聲  請  人

即  債務人  馮婕即謝馮婕即馮美英



上列聲請人與相對人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等間更生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人即債務人Ａ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自民國114年11月13日17時起開始更生程序。

命司法事務官進行本件更生程序。

　　理　由

一、按債務人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且無擔保或無優先權之本金及利息債務總額未逾新臺幣（下同）12,000,000元者，於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或宣告破產前，得向住所地或居所地之法院聲請更生，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消債條例）第3條、第5條第1項及第42條第1項定有明文。而協商或調解成立者，債務人不得聲請更生或清算；但因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致履行有困難者，不在此限；第75條第2項規定，於前項但書情形準用之，消債條例第151條第7項、第8項亦定有明文。依消債條例第75條第2項規定，如債務人可處分所得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餘額，連續3個月低於更生方案應清償之金額者，即推定有「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又所謂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並不以債務人「不可預見」為必要，消債條例第151條第7項但書規定情形，僅須於法院就更生或清算之聲請為裁判時存在即可，不以協商成立後始發生者為限，並與債務人於協商時能否預見無關。債務人於協商時縱未詳加思考、正確判斷，或可預見將來履行可能有困難而仍冒然簽約成立協商，亦不能據此即認其履行有困難係可歸責於債務人（司法院98年第1期民事業務研究會第24號司法院民事廳消債條例法律問題研審小組意見參照）。法院開始更生程序之裁定，應載明其年、月、日、時，並即時發生效力；法院裁定開始更生或清算程序後，得命司法事務官進行更生或清算程序，必要時，得選任律師、會計師或其他適當之自然人或法人一人為監督人或管理人，復為消債條例第45條第1項、第16條所明定。

二、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即債務人（下稱聲請人）積欠相對人即債權人（下稱相對人）債務總額1,299,924元，曾與最大債權銀行協商成立，但因工作收入不高，尚須照顧小孩，無法依約還款而毀諾，聲請人之毀諾係非可歸責於己之事由。聲請人現為居家清潔派遣人員，平均每月收入約19,360元，扣除每月個人支出及孫女扶養費後，無力清償債務，願提出每月償還1,000元之更生方案，爰依法聲請更生等語。

三、經查：

　㈠聲請人主張其為一般消費者，未從事營業，屬消債條例所定5年内未從事營業活動之消費者，且前未曾經法院宣告清算程序或宣告破產，亦未曾依消債條例或破產法之規定而受刑之宣告等情，有薪資袋、財政部南區國稅局臺南分局111至113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勞保災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明細）、本院民事紀錄科查詢表在卷可憑，堪信為真。聲請人前於95年間與當時最大債權銀行協商成立，嗣未履行經通報毀諾，有聲請人消費者債務清理法院前置調解聲請狀、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當事人綜合信用報告債務清理條例前置協商專用債權人清冊、相對人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富邦銀行）民國114年9月19日陳報狀、聲請人114年9月23日補正狀可佐，堪認為真。

　㈡聲請人主張斯時工作收入不高，尚須照顧小孩，無法依約還款而毀諾等情，依聲請人現每月餘額（詳下述），難認其得履行還款方案，堪認聲請人有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致履行協商成立方案有困難。另依相對人陳報預估對聲請人尚有合計無擔保或無優先權本金、利息債權總額為1,689,903元（含和潤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和潤公司〉預估有擔保債權行使後不能受滿足清償之債權額；滙誠第一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遠揚企業管理顧問有限公司、新加坡商艾星國際有限公司、Ａ００００２股份有限公司未陳報，以聲請人陳報數額計算），是聲請人所負無擔保及無優先權之本金及利息債務總額未逾12,000,000元。

　㈢聲請人主張其現為居家清潔派遣人員，平均每月收入約19,360元等語，固提出薪資袋為證，然依聲請人提出之薪資袋所示，聲請人於114年3、4、7月均有借款扣回，於判斷聲請人之清償能力時，自當以其原應領得之薪資作為計算之基準，始屬合理，是聲請人於114年3、4、7月薪資收入應計回上開扣款，聲請人於114年1至8月平均薪資收入為22,950元。另聲請人每月領有租金補貼5,040元，有聲請人114年9月23日補正狀、聲請人存款交易明細、臺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114年9月12日南市都住字第1141271502號函附卷可稽，爰以27,990元作為聲請人每月固定所得之計算基礎。聲請人名下除100年出廠汽車1輛、以聲請人為要保人之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之保單外，未見有何財產，有聲請人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可憑。

　㈣按債務人必要生活費用，以最近一年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所公告當地區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定之；受扶養者之必要生活費用，準用第1項規定計算基準數額，並依債務人依法應負擔扶養義務之比例認定之，消債條例第64條之2第1、2項定有明文。聲請人主張其個人每月必要生活費用35,800元等語，惟114年度臺南市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5,515元之1.2倍即18,618元，聲請人既已積欠債務，應撙節開支，認聲請人個人每月必要生活費用應以18,618元計算始為適當。聲請人又主張其次女（未滿20歲）涉犯刑事犯罪無法養育孫女，孫女之戶籍資料未記載生父，現由聲請人扶養，每月扶養費9,000元，孫女每月領有經濟弱勢家庭兒童及少年生活扶助2,197元等情，有聲請人次女之刑事判決、次女及孫女戶籍謄本、臺南市政府社會局114年9月8日南市社少婦字第1141272967號函可憑，聲請人主張每月負擔孫女扶養費9,000元，尚屬適當。

　㈤聲請人每月收入扣除支出雖有餘額372元，然審酌相對人富邦銀行於前置調解所提供分8期、利率5%、每月1,641元之還款方案，相對人和潤公司提供分180期、每月4,430之還款方案，及相對人Ａ００３股份有限公司之債務每月須還款2,706元，可見聲請人每月餘額不足以負擔上開清償方案，遑論聲請人除上開債權人外，尚有4家非金融機構債權人之債務須清償，堪信聲請人之債務大於財產，確有不能清償債務之情事。

四、綜上所述，聲請人為消債條例所稱之消費者，有不能清償債務之情事，又所負無擔保或無優先權之本金及利息債務總額未逾12,000,000元，且未經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或宣告破產，復查無消債條例第6條第3項、第8條或第46條各款所定應駁回更生聲請之事由存在，則聲請人聲請更生，應屬有據，自應准許。

五、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13　　日

　　　　　　　　　消債法庭法　官　楊亞臻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不得抗告。

本裁定已於民國114年11月13日17時公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13　　日

　　　　　　　　　　　　　書記官　陳雅婷　　　　





